
关于推荐 2021 年度陕西省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管理工作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

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评选 2021 年度陕西省研究生教

育与学科建设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》文件要求，为深入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、全省研究生教

育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提升全省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管理工作水平，

增强广大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管理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省教

育厅决定开展 2021 年度陕西省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管理工作先进

集体和先进个人（以下简称“先进集体”“先进个人”）评选表彰工作。

现将有关评选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（一）先进集体。先进集体的评选对象为研究生院（学科办）和

各培养学院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。先进个人的评选对象为从事研究生教育、学科

建设管理人员。

二、推荐限额

实行限额推荐。各学院可推荐先进集体 1 个，先进个人 1 名。经

学院推荐、学校汇总公示等后，学校向省学位办推荐 1 个先进集体、

1名先进个人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单位



1.坚持党的教育路线、方针，认真贯彻中省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教

育、学科建设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、规定。

2.创新意识强，工作重点突出，能够结合本单位实际，积极推动

研究生教育、学科建设管理工作改革发展，在研究生教育、学科建设

管理工作的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取得突破。

3.管理制度规范完善，管理措施到位，工作运行顺畅有序，工作

效率高。管理队伍结构合理，团队爱岗敬业，服务意识强，整体素质

高。积极配合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及学校学科建设办公室、学位办公

室开展各项工作，成效显著。

4.年度工作成效显著，在中省和学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、学

科建设内涵提升、学位管理改革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取得标志性成

果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熟悉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，

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水平。

2.熟悉研究生教育、学科建设管理工作，业务能力强，具有较丰

富的管理经验，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工作勤奋，勇于创新，成绩显

著。

3.高质量地完成研究生教育、学科建设管理工作任务，在推进管理制

度优化、提升学科建设水平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显著成

效。积极主动配合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及学校学科建设办公室、学位

办公室开展工作，重点向管理一线人员和在省级学位授权审核、




